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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统一专利法院协定》，原告基于非选择退出的欧洲专利或具有单一效力的欧洲专利

（“单一专利”）寻求临时措施的，可以在主要诉讼程序开始之前提交临时措施申请（UPC 程序规则

（RPUPC）第 206 条）。更重要的是，原告可以在被告反对申请的意见未经过听审的情况下获得临时

措施，特别是针对任何延误可能对原告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或存在“证据被销毁的明显风险”的情况

（RPUPC 第 212 条）。此类申请最常见的用途之一是防止竞争对手在即将举行的商展上推广涉嫌侵权

的商品。 

例如，米兰地方分庭（CFI 127/2023、CFI 141/2023 和 CFI 286/2023）和布鲁塞尔地方分庭

（CFI 329/2023）单方面批准保存证据的调查和命令，因为在这些案件中，法院认为在正在进行或即

将举行的商展上展出潜在侵权产品具有高度紧迫性。此外，申请人证明侵权可能性和专利有效性的举

证责任并没有特别高。例如，布鲁塞尔地方分庭表示，“申请人已使人合理地相信（make it 
plausible），其为有效专利的持有人，并且被告在比利时用[……]产品侵犯了该专利。”（着重显示为

后加的）。米兰地方分庭在 CFI 286/2023 中明确判定，欧洲专利在异议后维持授权的事实是专利有效

的证明。在 CFI 141/2023 中，同一地方分庭认为该专利享有“专利有效推定”，申请人提交的证明侵权

的证据至少是适当的“间接证据”。 

如果某人有理由相信，存在向 UPC 提出针对他/她的临时措施申请的风险，则向 UPC 提交保护

函可以作为一种防御选择（RPUPC 第 207 条）。保护函是一种程序前措施，在某些欧洲国家/地区

（例如德国（“Schutzschrift”）、瑞士和荷兰）具有相当悠久的传统，然而在法国的应用却是较新且受

限的。 

根据 UPC，可以随时向注册处提交保护函。由于任何选择退出的欧洲专利都可以选择加入，

因此不仅可以在未选择退出的欧洲专利或单一专利的情况下提交此类信函，而且（至少在原则上）也

可以在选择退出的欧洲专利的情况下提交此类信函，在提交保护函时 UPC 并不具备此类专利的管辖

权。保护函可包含事实、证据和论据，并阐明 UPC 应驳回未来的任何临时措施申请的理由。保护函不

对外公开，仅需缴纳 200 欧元的官方费用，有效期为 6 个月，可支付 100 欧元的延期费进行延期。 

然而，保护函是否成功取决于具体情况。根据 UPC 发布的第一批命令和决定，显然仅仅提交

保护函并不足以作为辩护。相反，信函中提交的事实、法律论据和书面证据应令人信服地说服法院，

有争议的实施例不会侵犯专利，特别是有争议的实施例不属于专利的保护范围或专利无效。信函应详

细说明所依据的事实，包括对预计申请人所依据的事实的挑战和/或（如适用）任何有关专利无效的论

点及其理由、书面证据（例如相关的现有技术文件）以及阐明任何临时措施请求不合理并因此应被驳

回的理由的法律论据。 

在杜塞尔多夫地方分庭关于临时措施申请的命令（CFI 177/2023）中，地方分庭在未事先听取

答辩人意见的情况下核发了临时措施，尽管答辩人提交了保护函，其中援引权利用尽并否认随后在临

时措施申请中提出争执的实施例侵犯任何有关自行车车架和电机轮毂组合结构的涉案专利。特别是，

答辩人辩称不像权利要求 1 所描述的，“其第二叉不具有与通孔轴向对应的内螺纹孔”。  

https://www.unified-patent-court.org/sites/default/files/upc_documents/23-06-13-ld-milan-ord_-preserving-evidence-500663_2023-anonymized.pdf
https://www.unified-patent-court.org/sites/default/files/upc_documents/23-06-14-ld-milan-decision-preserving-evidence-500982_2023-upc_cfi_141_2023-anonymized.pdf
https://www.unified-patent-court.org/sites/default/files/upc_documents/2023-09-25-ld-milan-upc_cfi_286-2023-ord_576298-2023-app_565446-2023-anonymized.pdf
https://www.unified-patent-court.org/sites/default/files/upc_documents/2023-09-21-ld-brussels-upc-cfi-329-2023-ord_57590-2023-act_574133-2023-decision-preserving-evidence-anonymized.pdf


但是，根据法院的说法，答辩人“在保护函中并未明确否认……有争议的实施例直接且从字面

上侵犯了涉案专利。尤其是，从保护函中提供的功能描述判断，在争议实施例的设计中，内螺纹并非

直接位于第二叉的孔中，而是位于附接在其上的传感器中，但是该设计仍属于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

因涉案专利并不排除第二叉的这种多部分设计。”另一方面，保护函中没有提出任何挑战专利有效性的

相关现有技术。因此，答辩人被命令不得在该欧洲专利有效的四个参与国提供、投放市场或使用、进

口或为此目的持有该组合结构，并在对诉讼费用做出决定之前支付临时费用。由于法院判定申请人令

人信服地证明任何延误都可能对申请人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并且答辩人展示其产品的商展是“一场对

整个行业具有相当大意义的重要领先商展”，法院得出结论：“很明显，在该商展上展出有争议的实施

例可能会导致申请人的销售或市场份额损失，而这种损失几乎是不可逆转的。” 

杜塞尔多夫地方分庭也在同样涉及在商展上展出有争议产品的 CFI 452/2023 中单方面发布了临

时禁令。在批准临时措施时，法院确定申请人的申请有充分理由，这些理由包括被告尽管收到警告已

有一段时间，却并未利用提交保护函这一选项。 

答辩人提交保护函所产生的费用可在临时措施申请不成功时收回。具体而言，慕尼黑地方分庭

（CFI 292/2023）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未成功申请的申请人不仅必须承担法律纠纷的费用，还必须

承担由答辩人产生的其他诉讼费用（最高限额取决于纠纷价值），包括提交保护函所产生的费用。 

鉴于这第一批的初步命令和决定，每当潜在被告认为专利权人可能向 UPC 提出临时措施时，

其应考虑准备和提交一份有充分依据的保护函，提出非侵权和专利无效的论据以及支持这些论据的事

实和证据。这种防御策略还可以让潜在被告至少识别事实并收集可能在后续主要诉讼中有用的证据。 

 

https://www.unified-patent-court.org/sites/default/files/upc_documents/2023-12-11%20LD%20Dusseldorf%20UPC_CFI_452-2023%20ORD_592936-2023%20ACT_589655-2023%20anonymized.pdf
https://www.unified-patent-court.org/sites/default/files/upc_documents/2023-12-20%20LD%20Munich%20UPC_CFI_292_2023%20ORD_596193-2023%20ACT_567009-2023%20anonymized.pdf

